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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教會領袖對種族歧視立法的聲明 
我們歡迎政府立法，禁止由於種族緣故而產生的歧視、滋擾及誹謗。基督教會「傳

揚基督的福音，就是愛的信息，明確地譴責種族主義、仇外，及一切相關形式的

不寬容態度，因為這些都是在破壞和平的願景，後者卻為上主所喜悅，及為全人

類、人道及慈善組織，和教會所致力追求的。」(正教普世巴多羅買宗主教，2001
年聯合國德班「反種族主義、種族歧視、仇外及相關不寬容世界會議」聲明。) 我
們認為，「種族主義是罪，因為它使上主及我們的異族同人隔離，使我們看不見受

苦者的實況……種族主義是罪，因為它公然地在否認基督信仰，與福音有所違

背……種族主義本然上是罪，因為它敗壞了人性的根源──上主在人類中的形

像。」(普世教會協會中央會議，2002 年。) 

我們歡迎政府立法禁止種族歧視，履行香港的國際責任。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

國際公約》於 1969 年引入本港，並且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區。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

委員會、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，一致認為公

約規範了簽署地區須要制定具體的法律條文，所以一直催促香港政府要付諸實行。 

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無疑是向前邁出了一步，然而其有限的涵蓋範圍，包括很多政

府的措施都被排除在管制之外，使很多問題都未能得到實質解決。除希望草案能

得到有意義的改善外，我們特別關注教育與政府部門提供翻譯服務方面，政府必

須提供資源來克服這兩個範圍的歧視問題。 

我們強烈要求政府，要繼續改善對少數種裔學生的中文語言學習，致使他們能有

所精通熟練。語言的知識是相當重要的，促使他們融入社群、接受職業訓練和高

等學習，也能夠幫助少數族裔的年青人獲取工作機會。 

為了讓少數族裔成員可以享用政府的服務，提供翻譯也是相當重要的。勞工處的

招聘廣告和房屋署的告示等，應有英語翻譯，同樣地，在醫療服務中，為少數族

裔提供語言翻譯需要有所改進。 

今天是國際人權日，我們呼籲社會中的不同成員，共同對抗我們身邊的歧視： 

──政府須要遵從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中的責任； 

──教會須要讓教友意識到存在我們中間種族歧視，提升其良知，明

白種族主義是罪惡； 

──所有市民應從言語和行為中，避免歧視其他種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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